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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农产品生产及销售环节税收政策汇编

一、增值税优惠政策

1.农业生产者销售的自产农业产品免征增值税

农业生产者销售的自产农业产品，是指直接从事植物的种

植、收割和动物的饲养、捕捞的单位和个人销售的注释所列的自

产农业产品.

政策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

134 号）

2.对农民专业合作社销售本社成员生产的农业产品，视同农

业生产者销售自产农业产品免征增值税。

政策依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农民专业合作社有

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81 号）

3.一些纳税人采取“公司+农户”经营模式从事畜禽饲养，即

公司与农户签订委托养殖合同，向农户提供畜禽苗、饲料、兽药

及疫苗等（所有权属于公司），农户饲养畜禽苗至成品后交付公

司回收，公司将回收的成品畜禽用于销售。在上述经营模式下，

纳税人回收再销售畜禽，属于农业生产者销售自产农产品，应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的有关规定免征增值税。

政策依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采取“公司+农户”经营

模式销售畜禽有关增值税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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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 8 号）

4.对从事蔬菜批发、零售的纳税人销售的蔬菜免征增值税。

蔬菜是指可作副食的草本、木本植物，包括各种蔬菜、菌类植物

和少数可作副食的木本植物。经挑选、清洗、切分、晾晒、包装、

脱水、冷藏、冷冻等工序加工的蔬菜，属于本通知所述蔬菜的范

围。注：各种蔬菜罐头不属于本通知所述蔬菜的范围。蔬菜罐头

是指蔬菜经处理、装罐、密封、杀菌或无菌包装而制成的食品。

政策依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免征蔬菜流通环节增

值税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1〕137 号）

5.对从事农产品批发、零售的纳税人销售的部分鲜活肉蛋产

品免征增值税。免征增值税的鲜活肉产品，是指猪、牛、羊、鸡、

鸭、鹅及其整块或者分割的鲜肉、冷藏或者冷冻肉，内脏、头、

尾、骨、蹄、翅、爪等组织。免征增值税的鲜活蛋产品，是指鸡

蛋、鸭蛋、鹅蛋，包括鲜蛋，冷藏蛋以及对其进行破壳分离的蛋

液、蛋黄和蛋壳。

上述产品中不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所规

定的国家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鲜活肉类、蛋类产品。

政策依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免征部分鲜活肉蛋产

品流通环节增值税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2〕75 号）

6.农业机耕、排灌、病虫害防治、植物保护、农牧保险以及

相关技术培训业务，家禽、牲畜、水生动物的配种和疾病防治，

免征增值税。

政策依据：财税〔2016〕36号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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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将土地使用权转让给农业生产者用于农业生产，免征增值

税。

政策依据：财税〔2016〕36号附件 3

8.纳税人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入股等方式将承包

地流转给农业生产者用于农业生产，免征增值税。

政策依据：财税〔2017〕58号

二、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一）企业从事下列项目的所得，免征企业所得税：1.蔬菜、

谷物、薯类、油料、豆类、棉花、麻类、糖料、水果、坚果的种

植；2.农作物新品种的选育；3.中药材的种植；4.林木的培育和

种植；5.牲畜、家禽的饲养；6.林产品的采集；7.灌溉、农产品

初加工、兽医、农技推广、农机作业和维修等农、林、牧、渔服

务业项目；8.远洋捕捞。

政策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512号）

（二）企业从事下列项目的所得，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1.从事花卉、茶以及其他饮料作物和香料作物的种植；

2.海水养殖、内陆养殖。

政策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512号）

（三）研发费加计扣除企业所得税优惠

1.除制造业以外的企业，且不属于烟草制造业、住宿和餐饮

业、批发和零售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娱乐业。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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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开展研发活动中实际发生的研发费用，未形成无形资产计入当

期损益的，在 2023 年 12 月 31 日前，在按规定据实扣除的基础

上，再按照实际发生额的 75%在税前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

在上述期间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 175%在税前摊销。

政策依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 科技部关于提高研究开发费

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的通知》（财税〔2018〕99 号）、《财政部 税

务总局关于延长部分税收优惠政策执行期限的公告》（2021 年第

6 号）。

2.制造业企业开展研发活动中实际发生的研发费用，未形成

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在按规定据实扣除的基础上，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再按照实际发生额的 100%在税前加计扣除；形

成无形资产的，自 2021年 1月 1日起，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 200%

在税前摊销。

政策依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完善研发费用税前

加计扣除政策的公告》（财税 2021 年第 13 号）

（四）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

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 100 万元、超过 100万

元但不超过 300 万元的部分，分别减按 12.5%、25%计入应纳税

所得额，按 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政策依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实施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

减免政策的通知》（财税〔2019〕13 号、《关于实施小微企业和

个体工商户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1

年第 12 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实施小微企业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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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惠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2 年第 13号）

注：小型微利企业是指从事国家非限制和禁止行业，且同时

符合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 300万元、从业人数不超过 300人、

资产总额不超过 5000 万元等三个条件的企业。小型微利企业年

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 100 万元的企业所得税实际税负 2.5%，超

过 100万元但不超过 300 万元的部分企业所得税实际税负 5%。

三、印花税、契税、耕地占用税优惠政策

1.对下列凭证免纳印花税：国家指定的收购部门与村民委员

会、农民个人书立的农副产品收购合同。

政策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暂行条例施行细则》（财

税字〔1988〕255 号）

2.纳税人承受荒山、荒沟、荒丘、荒滩土地使用权，用于农、

林、牧、渔业生产的， 免征契税。

政策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暂行条例细则》

3.占用耕地建设农田水利设施的，不缴纳耕地占用税。

政策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法》

4.占用园地、林地、草地、农田水利用地、养殖水面、渔业

水域滩涂以及其他农用地建设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的生产设施

的，不缴纳耕地占用税。

政策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法》第十二条第二

款。

四、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优惠政策

1.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月 31 日，对农产品批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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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农贸市场（包括自有和承租，下同）专门用于经营农产品

的房产、土地，暂免征收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对同时经营

其他产品的农产品批发市场和农贸市场使用的房产、土地，按其

他产品与农产品交易场地面积的比例确定征免房产税和城镇土

地使用税。农产品批发市场、农贸市场的行政办公区、生活区，

以及商业餐饮娱乐等非直接为农产品交易提供服务的房产、土

地，不属于本通知规定的优惠范围,应按规定征收房产税和城镇

土地使用税。

政策依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继续实行农产品批发市

场、农贸市场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9〕12 号）、《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延长部分税收优惠政策

执行期限的公告》（财税 2022 年第 4 号）

2.对农林牧渔业用地和农民居住用房屋及土地，不征收房产

税和土地使用税。

政策依据：国税发〔1999〕44 号

3.直接用于农、林、牧、渔业的生产用地免缴土地使用税。

政策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第

六条第五项。

4.自 2007 年 1 月 1 日起，在城镇土地使用税征收范围内经

营采摘、观光农业的单位和个人，其直接用于采摘、观光的种植、

养殖、饲养的土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

条例》第六条中“直接用于农、林、牧、渔业的生产用地”的规定，

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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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依据：财税〔2006〕186 号

五、农业产品征税范围注释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农业产品征税范围注释》

的通知

（财税字[1995]52号）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农业产品增值税税率

和若干项目征免增值税的通知》[（94）财税字第 4 号]的规定，

从 1994 年 5 月 1 日起，农业产品增值税税率已由 17%调整为

13%。现将《农业产品征税范围注释》（以下简称注释）印发给

你们，并就有关问题明确如下：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十六条所列免税

项目的第一项所称的“农业生产者销售的自产农业产品”，是指直

接从事植物的种植、收割和动物的饲养、捕捞的单位和个人销售

的注释所列的自产农业产品；对上述单位和个人销售的外购的农

业产品，以及单位和个人外购农业产品生产、加工后销售的仍然

属于注释所列的农业产品，不属于免税的范围，应当按照规定税

率征收增值税。

二、农业生产者用自产的茶青再经筛分、风选、拣剔、碎块、

干燥、匀堆等工序精制而成的精制茶，不得按照农业生产者销售

的自产农业产品免税的规定执行，应当按照规定的税率征税。

本通知从 1995 年 7 月 1 日起执行，原各地国家税务局规定

的农业产品范围同时废止。

附件：农业产品征税范围注释



— 8 —

1995-6-15

附件：

农业产品征税范围注释

农业产品是指种植业、养殖业、林业、牧业、水产业生产的

各种植物、动物的初级产品。农业产品的征税范围包括：

一、植物类

植物类包括人工种植和天然生长的各种植物的初级产品。具

体征税范围为：

（一）粮食

粮食是指各种主食食科植物果实的总称。本货物的征税范围

包括小麦、稻谷、玉米、高粱、谷子和其他杂粮（如：大麦、燕

麦等），以及经碾磨、脱壳等工艺加工后的粮食（如：面粉，米，

玉米面、渣等）。

切面、饺子皮、馄饨皮、面皮、米粉等粮食复制品，也属于

本货物的征税范围。

以粮食为原料加工的速冻食品、方便面、副食品和各种熟食

品，不属于本货物的征税范围。

（二）蔬菜

蔬菜是指可作副食的草本、木本植物的总称。本货物的征税

范围包括各种蔬菜、菌类植物和少数可作副食的木本植物。

经晾晒、冷藏、冷冻、包装、脱水等工序加工的蔬菜，腌菜、

咸菜、酱菜和盐渍蔬菜等，也属于本货物的征税范围。

各种蔬菜罐头（罐头是指以金属罐、玻璃瓶和其他材料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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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排气密封的各种食品。下同）不属于本货物的征税范围。

（三）烟叶

烟叶是指各种烟草的叶片和经过简单加工的叶片。本货物的

征税范围包括晒烟叶、晾烟叶和初烤烟叶。

1.晒烟叶。是指利用太阳能露天晒制的烟叶。

2.晾烟叶。是指在晾房内自然干燥的烟叶。

3.初烤烟叶。是指烟草种植者直接烤制的烟叶。不包括专业

复烤厂烤制的复烤烟叶。

（四）茶叶

茶叶是指从茶树上采摘下来的鲜叶和嫩芽（即茶青），以及

经吹干、揉拌、发酵、烘干等工序初制的茶。本货物的征税范围

包括各种毛茶（如红毛茶、绿毛茶、乌龙毛茶、白毛茶、黑毛茶

等）。

精制茶、边销茶及掺对各种药物的茶和茶饮料，不属于本货

物的征税范围。

（五）园艺植物

园艺植物是指可供食用的果实，如水果、果干（如荔枝干、

桂圆干、葡萄干等）、干果、果仁、果用瓜（如甜瓜、西瓜、哈

密瓜等），以及胡椒、花椒、大料、咖啡豆等。

经冷冻、冷藏、包装等工序加工的园艺植物，也属于本货物

的征税范围。

各种水果罐头，果脯，蜜饯，炒制的果仁、坚果，碾磨后的

园艺植物（如胡椒粉、花椒粉等），不属于本货物的征税范围。



— 10 —

（六）药用植物

药用植物是指用作中药原药的各种植物的根、茎、皮、叶、

花、果实等。

利用上述药用植物加工制成的片、丝、块、段等中药饮片，

也属于本货物的征税范围。

中成药不属于本货物的征税范围。

（七）油料植物

油料植物是指主要用作榨取油脂的各种植物的根、茎、叶、

果实、花或者胚芽组织等初级产品，如菜子（包括芥菜子）、花

生、大豆、葵花子、蓖麻子、芝麻子、胡麻子、茶子、桐子、橄

榄仁、棕榈仁、棉籽等。

提取芳香油的芳香油料植物，也属于本货物的征税范围。

（八）纤维植物

纤维植物是指利用其纤维作纺织、造纸原料或者绳索的植

物，如棉（包括籽棉、皮棉、絮棉）、大麻、黄麻、槿麻、苎麻、

苘麻、亚麻、罗布麻、蕉麻、剑麻等。

棉短绒和麻纤维经脱胶后的精干（洗）麻，也属于本货物的

征税范围。

（九）糖料植物

糖料植物是指主要用作制糖的各种植物，如甘蔗、甜菜等。

（十）林业产品

林业产品是指乔木、灌木和竹类植物，以及天然树脂、天然

橡胶。林业产品的征税范围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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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原木。是指将砍伐倒的乔木去其枝芽、梢头或者皮的乔木、

灌木，以及锯成一定长度的木段。

锯材不属于本货物的征税范围。

2.原竹。是指将砍倒的竹去其枝、梢或者叶的竹类植物，以

及锯成一定长度的竹段。

3.天然树脂。是指木科植物的分泌物，包括生漆、树脂和树

胶，如松脂、桃胶、樱胶、阿拉伯胶、古巴胶和天然橡胶（包括

乳胶和干胶）等。

4.其他林业产品。是指除上述列举林业产品以外的其他各种

林业产品，如竹笋、笋干、棕竹、棕榈衣、树枝、树叶、树皮、

藤条等。

盐水竹笋也属于本货物的征税范围。

竹笋罐头不属于本货物的征税范围。

（十一）其他植物

其他植物是指除上述列举植物以外的其他各种人工种植和

野生的植物，如树苗、花卉、植物种子、植物叶子、草、麦秸、

豆类、薯类、藻类植物等。

干花、干草、薯干、干制的藻类植物，农业产品的下脚料等，

也属于本货物的征税范围。

二、动物类

动物类包括人工养殖和天然生长的各种动物的初级产品。具

体征税范围为：

（一）水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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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产品是指人工放养和人工捕捞的鱼、虾、蟹、鳖、贝类、

棘皮类、软体类、腔肠类、海兽类动物。本货物的征税范围包括

鱼、虾、蟹、鳖、贝类、棘皮类、软体类、腔肠类、海兽类、鱼

苗（卵）、虾苗、蟹苗、贝苗（秧），以及经冷冻、冷藏、盐渍等

防腐处理和包装的水产品。

干制的鱼、虾、蟹、贝类、棘皮类、软体类、腔肠类，如干

鱼、干虾、干虾仁、干贝等，以及未加工成工艺品的贝壳、珍珠，

也属于本货物的征税范围。

熟制的水产品和各类水产品的罐头，不属于本货物的征税范

围。

（二）畜牧产品

畜牧产品是指人工饲养、繁殖取得和捕获的各种畜禽。本货

物的征税范围包括：

1.兽类、禽类和爬行类动物，如牛、马、猪、羊、鸡、鸭等。

2.兽类、禽类和爬行类动物的肉产品，包括整块或者分割的

鲜肉、冷藏或者冷冻肉、盐渍肉，兽类、禽类和爬行类动物的内

脏、头、尾、蹄等组织。

各种兽类、禽类和爬行类动物的肉类生制品，如腊肉、腌肉、

熏肉等，也属于本货物的征税范围。

各种肉类罐头、肉类熟制品，不属于本货物的征税范围。

3.蛋类产品。是指各种禽类动物和爬行类动物的卵，包括鲜

蛋、冷藏蛋。

经加工的咸蛋、松花蛋、腌制的蛋等，也属于本货物的征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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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

各种蛋类的罐头不属于本货物的征税范围。

4.鲜奶。是指各种哺乳类动物的乳汁和经净化、杀菌等加工

工序生产的乳汁。

用鲜奶加工的各种奶制品，如酸奶、奶酪、奶油等，不属于

本货物的征税范围。

（三）动物皮张

动物皮张是指从各种动物（兽类、禽类和爬行类动物）身上

直接剥取的，未经鞣制的生皮、生皮张。

将生皮、生皮张用清水、盐水或者防腐药水浸泡、刮里、脱

毛、晒干或者熏干，未经鞣制的，也属于本货物的征税范围。

（四）动物毛绒

动物毛绒是指未经洗净的各种动物的毛发、绒发和羽毛。

洗净毛、洗净绒等不属于本货物的征税范围。

（五）其他动物组织

其他动物组织是指上述列举以外的兽类、禽类、爬行类动物

的其他组织，以及昆虫类动物。

1.蚕茧。包括鲜茧和干茧，以及蚕蛹。

2.天然蜂蜜。是指采集的未经加工的天然蜂蜜、鲜蜂王浆等。

3.动物树脂，如虫胶等。

4.其他动物组织，如动物骨、壳、兽角、动物血液、动物分

泌物、蚕种等。

六、农产品初加工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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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财税〔2008〕149 号、财税〔2011〕26 号、总局公告

2011年第 48 号规定，农产品初加工范围包括：

1.种植业类

（1）粮食初加工

①小麦初加工。通过对小麦进行清理、配麦、磨粉、筛理、

分级、包装等简单加工处理，制成的小麦面粉、麸皮、麦糠、麦

仁。及各种专用粉。

②稻米初加工。通过对稻谷进行清理、脱壳、碾米（或不碾

米）、烘干、分级、包装等简单加工处理，制成的成品粮及其初

制品，具体包括大米、蒸谷米、稻糠（砻糠、米糠和统糠）。。

③玉米初加工。通过对玉米籽粒进行清理、浸泡、粉碎、分

离、脱水、干燥、分级、包装等简单加工处理，生产的玉米粉、

玉米碴、玉米片等；鲜嫩玉米经筛选、脱皮、洗涤、速冻、分级、

包装等简单加工处理，生产的鲜食玉米（速冻粘玉米、甜玉米、

花色玉米、玉米籽粒）。

④薯类初加工。通过对马铃薯、甘薯等薯类进行清洗、去皮、

磋磨、切制、干燥、冷冻、分级、包装等简单加工处理，制成薯

类初级制品。具体包括：薯粉、薯片、薯条、变性淀粉以外的薯

类淀粉。*薯类淀粉生产企业需达到国家环保标准，且年产量在

一万吨以上。

⑤食用豆类初加工。通过对大豆、绿豆、红小豆等食用豆类

进行清理去杂、浸洗、晾晒、分级、包装等简单加工处理，制成

的豆面粉、黄豆芽、绿豆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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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其他类粮食初加工。通过对燕麦、荞麦、高粱、谷子、大

麦、糯米、青稞、芝麻、核桃等杂粮进行清理去杂、脱壳、烘干、

磨粉、轧片、冷却、包装等简单加工处理，制成的燕麦米、燕麦

粉、燕麦麸皮、燕麦片、荞麦米、荞麦面、小米、小米面、高粱

米、高粱面、大麦芽、糯米粉、青稞粉、芝麻粉、核桃粉。

（2）林木产品初加工

通过将伐倒的乔木、竹（含活立木、竹）去枝、去梢、去皮、

去叶、锯段等简单加工处理，制成的原木、原竹、锯材。

（3）园艺植物初加工

①蔬菜初加工

A.新鲜蔬菜通过清洗、挑选、切割、预冷、分级、包装等简

单加工处理，制成净菜、切割蔬菜。

B. 利用冷藏设施，将新鲜蔬菜通过低温贮藏，以备淡季供

应的速冻蔬菜，如速冻茄果类、叶类、豆类、瓜类、葱蒜类、柿

子椒、蒜苔。

C. 将植物的根、茎、叶、花、果、种子和食用菌通过干制

等简单加工处理，制成的初制干菜，如黄花菜、玉兰片、萝卜干、

冬菜、梅干菜、木耳、香菇、平菇。

* 以蔬菜为原料制作的各类蔬菜罐头（罐头是指以金属罐、

玻璃瓶、经排气密封的各种食品。下同）及碾磨后的园艺植物（如

胡椒粉、花椒粉等）不属于初加工范围。

②水果初加工。通过对新鲜水果（含各类山野果、番茄）清

洗、脱壳、切块（片）、分类、储藏保鲜、速冻、干燥、分级、



— 16 —

包装等简单加工处理，制成的各类水果、果干、原浆果汁、果仁、

坚果。

③花卉及观赏植物初加工。通过对观赏用、绿化及其它各种

用途的花卉及植物进行保鲜、储藏、烘干、分级、包装等简单加

工处理，制成的各类鲜、干花。

（4）油料植物初加工

通过对菜籽、花生、大豆、葵花籽、蓖麻籽、芝麻、胡麻籽、

茶子、桐子、棉籽、红花籽、玉米胚芽、小麦胚芽及米糠等粮食

的副产品等，进行清理、热炒、磨坯、榨油（搅油、墩油）、浸

出、冷却、过滤等简单加工处理，制成的植物毛油和饼粕等副产

品。具体包括菜籽油、花生油、豆油、葵花油、蓖麻籽油、芝麻

油、胡麻籽油、茶子油、桐子油、棉籽油、红花油、米糠油以及

油料饼粕、豆饼、棉籽饼。

* 精炼植物油不属于初加工范围。

（5）糖料植物初加工

通过对各种糖料植物，如甘蔗、甜菜、甜菊（又名甜叶菊）

等，进行清洗、切割、压榨、过滤、吸附、解析、碳脱、浓缩、

干燥等简单加工处理，制成的制糖初级原料产品。

（6）茶叶初加工

通过对茶树上采摘下来的鲜叶和嫩芽进行杀青（萎凋、摇

青）、揉捻、发酵、烘干、分级、包装等简单加工处理，制成的

初制毛茶。

* 精制茶、边销茶、紧压茶和掺兑各种药物的茶及茶饮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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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初加工范围。

企业对外购茶叶进行筛选、分装、包装后进行销售的所得，

不享受农产品初加工的优惠政策。

（7）药用植物初加工

通过对各种药用植物的根、茎、皮、叶、花、果实、种子等，

进行挑选、整理、捆扎、清洗、凉晒、切碎、蒸煮、炒制等简单

加工处理，制成的片、丝、块、段等中药材。

* 加工的各类中成药不属于初加工范围。

（8）纤维植物初加工

①棉花初加工。通过轧花、剥绒等脱绒工序简单加工处理，

制成的皮棉、短绒、棉籽。

②麻类初加工。通过对各种麻类作物（大麻、黄麻、槿麻、

苎麻、苘麻、亚麻、罗布麻、蕉麻、剑麻、芦苇等）进行脱胶、

抽丝等简单加工处理，制成的干（洗）麻、纱条、丝、绳。

③蚕茧初加工。通过烘干、杀蛹、缫丝、煮剥、拉丝等简单

加工处理，制成的蚕（蚕茧）、蛹、生丝（厂丝）、丝棉。

（9）热带、南亚热带作物初加工通过对热带、南亚热带作

物去除杂质、脱水、干燥、分级、包装等简单加工处理，制成的

工业初级原料。具体包括：天然橡胶生胶和天然浓缩胶乳、生咖

啡豆、胡椒籽、肉桂油、桉油、香茅油、木薯淀粉、木薯干片、

坚果。

2.畜牧业类

（1）畜禽类初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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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肉类初加工。通过对畜禽类动物（包括各类牲畜、家禽和

人工驯养、繁殖的野生动物以及其他经济动物）宰杀、去头、去

蹄、去皮、去内脏、分割、切块或切片、冷藏或冷冻、分级、包

装等简单加工处理，制成的分割肉、保鲜肉、冷藏肉、冷冻肉、

绞肉、肉块、肉片、肉丁、火腿等风干肉、猪牛羊杂骨。

②蛋类初加工。通过对鲜蛋进行清洗、干燥、分级、包装、

冷藏等简单加工处理，制成的各种分级、包装的鲜蛋、冷藏蛋。

③奶类初加工。通过对鲜奶进行净化、均质、杀菌或灭菌、

灌装等简单加工处理，制成的巴氏杀菌奶、超高温灭菌奶。

④皮类初加工。通过对畜禽类动物皮张剥取、浸泡、刮里、

晾干或熏干等简单加工处理，制成的生皮、生皮张。

⑤毛类初加工。通过对畜禽类动物毛、绒或羽绒分级、去杂、

清洗等简单加工处理，制成的洗净毛、洗净绒或羽绒。

⑥蜂产品初加工。通过去杂、过滤、浓缩、熔化、磨碎、冷

冻简单加工处理，制成的蜂蜜、蜂蜡、蜂胶、蜂花粉。

* 肉类罐头、肉类熟制品、蛋类罐头、各类酸奶、奶酪、奶

油、王浆粉、各种蜂产品口服液、胶囊不属于初加工范围。

（2）饲料类初加工

①植物类饲料初加工。通过碾磨、破碎、压榨、干燥、酿制、

发酵等简单加工处理，制成的糠麸、饼粕、糟渣、树叶粉。

②动物类饲料初加工。通过破碎、烘干、制粉等简单加工处

理，制成的鱼粉、虾粉、骨粉、肉粉、血粉、羽毛粉、乳清粉。

③添加剂类初加工。通过粉碎、发酵、干燥等简单加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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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成的矿石粉、饲用酵母。

（3）牧草类初加工

通过对牧草、牧草种籽、农作物秸秆等，进行收割、打捆、

粉碎、压块、成粒、分选、青贮、氨化、微化等简单加工处理，

制成的干草、草捆、草粉、草块或草饼、草颗粒、牧草种籽以及

草皮、秸秆粉（块、粒）。

3.渔业类

（1）水生动物初加工

将水产动物（鱼、虾、蟹、鳖、贝、棘皮类、软体类、腔肠

类、两栖类、海兽类动物等）整体或去头、去鳞（皮、壳）、去

内脏、去骨（刺）、擂溃或切块、切片，经冰鲜、冷冻、冷藏等

保鲜防腐处理、包装等简单加工处理，制成的水产动物初制品。

* 熟制的水产品和各类水产品的罐头以及调味烤制的水产

食品不属于初加工范围。

（2）水生植物初加工

将水生植物（海带、裙带菜、紫菜、龙须菜、麒麟菜、江篱、

浒苔、羊栖菜、莼菜等）整体或去根、去边梢、切段，经热烫、

冷冻、冷藏等保鲜防腐处理、包装等简单加工处理的初制品，以

及整体或去根、去边梢、切段、经晾晒、干燥（脱水）、包装、

粉碎等简单加工处理的初制品。

* 罐装（包括软罐）产品不属于初加工范围。

七、一般纳税人 or小规模纳税人

一般纳税人实行抵扣计税，应纳增值税=销项税-进项税，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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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税率包括 13%、9%、6%和零，销售初加工农产品税率为 9%，

销售深加工的农产品税率为 13%，农业生产者销售自产农产品享

受增值税免税。取得相关抵扣凭证则可以抵扣税额；一般纳税人

一般按月申报。小规模纳税人一般按季度申报。

而小规模纳税人实行简易计税，应纳增值税=销售额*征收

率，目前法定征收率为 3%、销售初加工农产品、深加工农产品

征收率都一样，农业生产者销售自产农产品享受增值税免税。根

据《关于延续实施应对疫情部分税费优惠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第 7 号）和《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支持个

体工商户复工复业增值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0 年第 13 号），自 2021 年 4 月 1 日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小

规模纳税人减按 1%征收率征收增值税。根据《关于明确增值税

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第 11 号），自 2021 年 4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对

月销售额 15 万元以下（含本数）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

增值税（按季为 45 万以下，含本数）；自 2022 年 4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适用 3%征 收率的应税销售

收入，免征增值税；适用 3%预征率的预缴增值税项目， 暂停预

缴增值税。 《关于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的公告》

（财税公告 2022 年第 15 号）

公司登记为一般纳税人 or小规模纳税人

1.看规模

如果公司投资规模大，年销售收入很快就会超过 5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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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直接认定为一般纳税人。如果估计公司月销售额在 15 万元

以下，建议选择小规模纳税人，从 2021 年 4 月 1 日起，将享

受增值税免税政策。年应纳增值税销售额≤500 万元的可以选择

按照小规模纳税人进行核算。

2.看核算

能进行健全的会计核算、能按规定报送有关税务资料的，可

以办理一般纳税人登记。

3.看买方

如果购买方预计未来主要是大客户，很可能他们不会接受

3%以及 1%征收率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这样建议登记为一般纳税

人，否则选择小规模纳税人。

4.看抵扣

如果公司成本费用构成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占比高，进项税

额抵扣充分，通过测算估计增值税税负低于小规模纳税人税负 ，

建议选择登记为一般纳税人，否则选择小规模纳税人。

5.看优惠

看能否享受相关优惠政策。比如只有一般纳税人能享受增值

税即征即退政策、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等。

八、农产品抵扣凭证及计算

一般纳税人取得以下 4 类型发票可以抵扣进项税额：

1.一般纳税人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2.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

3.从按照 3%征收率缴纳增值税的小规模纳税人处取得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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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税专用发票；

4.农产品收购发票或销售发票；

取得上述四种法定扣除凭证，该如何计算抵扣进项税额？

1. 取得的一般纳税人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或海关专用缴

款书：按发票票面注明税额抵扣；

2. 取得的小规模纳税人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从 2019 年

4 月 1 日，按票面金额(不含税金额)和 9%的扣除率计算抵扣进项

税；

3. 取得的农产品收购发票或销售发票：按注明的买价和 9%

扣除率计算进项税额；

4. 纳税人购进用于生产销售或委托加工 13%税率货物的农

产品，按照 10%的扣除率计算进项税额(加计扣除 1%)。

特别注意；适用 10%扣除率、即加计扣除 1%的进项税额是

在生产领用环节才可以加计扣除，也就是说一般纳税人购进农产

品用于生产 13%税率的货物取得合法扣税凭证，购进当期需要按

9%扣除率计算进项税额，待实际生产领用该农产品期间的次月

进行纳税申报时，才可以计算扣除领用部分加计扣除 1%的进项

税额；

自 2019 年 4 月 1 日起，纳税人购进农产品既用于生产销售

或委托受托加工 13%税率货物又用于生产销售其他货物服务的，

应当分别核算用于生产销售或委托受托加工 13%税率货物和其

他货物服务的农产品进项税额。未分别核算的，统一以增值税专

用发票或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上注明的增值税额为进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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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额，或以农产品收购发票或销售发票上注明的农产品买价和

9%的扣除率计算进项税额，不得享受加计扣除政策。所以如果

想享受生产领用环节加计扣除 1%的优惠一定要将购进农产品既

用于生产销售或委托受托加工 13%税率货物又用于生产销售其

他货物服务的分别核算；

政策依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关于深化增

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公告

2019 年第 39 号）；《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简并增值税税率

有关政策的通知》（财税〔2017〕37 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

于调整增值税税率的通知》（财税〔2018〕32号）；《中华人民共

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 69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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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马关县招商引资奖励实施办法（试行）

为进一步打造招商引资新优势，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

构建产业转型升级新支撑，推动马关经济高质量发展，结合

实际，特制定本实施办法。

一、适用范围

第一条 凡在我县注册投资新办企业且符合国家产业

政策，除房地产开发、矿业采选冶、能源开发、加油站、木

材初加工、通过公开招投标方式进行招商的项目和社会垫资

政府回购的项目外，均可享受本实施办法。

第二条 凡是符合条件的新建企业，固定资产投资额须

在 2000 万元及其以上（由相关部门根据企业提供的投资结算

报告和税务部门提供的固定资产投资票据进行认定），且不包

含土地价款、场地租赁费、地上附作物补偿费。企业每亩土

地固定资产投资强度不低于 100 万元/亩。

二、土地供给

第三条 投资企业所需土地以招拍挂或采用租赁方式取

得，企业所使用土地面积按照投资强度进行集约配置供给。

三、奖励扶持

第四条 投资奖励

（一）对入驻都龙口岸和南山园区的企业，固定资产投资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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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 2000 万元（含）至 5000 万元的，按照投资总额的 6%给予一

次性投资扶持奖励；固定资产投资额达 5000 万元（含）至 8000

万元的，按照投资总额的 7%给予一次性投资扶持奖励；固定资

产投资额达 8000 万元（含）至 10000万元的，按照投资总额的

8%给予一次性投资扶持奖励；固定资产投资额达 10000万元（含）

以上的，按照投资总额的 9%给予一次性投资扶持奖励。

（二）不在南山园区和都龙口岸的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在

2000 万（含）以上的，按照投资总额的 1%给予一次性扶持奖励。

（三）政府所给予的扶持奖励资金不超过企业所缴纳土地价

款，在项目竣工投产之日起 6 个月内一次性兑现。

第五条 主营业务达标奖励

投资企业自生产经营之日起，县人民政府根据企业主营业务

收入（以税务部门申报数据为准）给予奖励，奖励期限 3 年，具

体标准为：一产年主营业务收入达 1000 万元（含）以上的，按

照年收入的 1%奖励，二产、三产年主营业务收入达 2000 万元

（含）以上的，按照年收入的 0.5%奖励，奖励金额每年不超过

50 万元，每年兑现奖励一次，于次年 6 月底前兑现本年奖励资

金。

第六条 人才及用工奖励

（一）积极鼓励投资企业引进高学历、高技术管理人才，从

引进之日起，正高级职称或博士研究生，每人每月奖励生活津贴

1000 元；副高级职称或硕士研究生，每人每月奖励生活津贴 500

元。享受以上生活津贴人员必须常年在马关工作，每满一年，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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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人社部门负责审核造册一次性发放，奖励期限 2 年。

（二）对正常生产、按规定签订 2 年以上劳动用工合同、

按月支付职工工资（工资不得低于云南省当年发布的关于相关

地区的最低工资标准）、为职工缴纳“五险”以及年使用马关籍

劳动力就业人数达 50 人（含）以上的企业，县人民政府将按

企业使用马关籍劳动力就业人数给予持续 5 年的奖励，具体

标准为：解决就业 50 人（含）以上到 300 人的，按 300 元/

人/年标准进行奖励；解决就业 300 人（含）以上到 500 人的，

按 400 元 /人 /年标准进行奖励；解决就业超过 500 人（含）

以上的，按 500 元/人/年标准进行奖励。

第七条 企业成长奖励

（一）鼓励企业做强做大，加速成长，实行“以奖代扶”，

对中型企业成长为大型企业的一次性给予 100 万元的奖励；

小型企业成长为中型企业的一次性给予 50 万元的奖励；对小

微企业成长为规上企业的一次性给予 10 万元的奖励。

（二）鼓励企业走品牌兴企的发展道路，对获得省级名

牌产品称号或著名商标的企业一次性给予 5 万元的奖励；对

获得国家级名牌产品称号或驰名商标的企业再一次性给予 5

万元的奖励。

（三）鼓励企业上市，对成功进入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

挂牌的企业一次性奖励 20 万元，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新三板）挂牌的企业一次性奖励 50 万元，成功上市的

企业一次性奖励 1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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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购房奖励

投资企业年纳税总额在 500 万元以上的，企业法定代表

人在马关购房，由县财政安排资金给予 1000 元/平方米的奖

励，每名法定代表人最高可享受 200 平方米的奖励。

第九条 引资奖励

社会自然人、民间组织、中介组织、本土或外来投资企

业（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公职人员除外）全程参与（报备招

商引资委员会）并为我县成功引进州外资金到马关进行投资

的，项目建成投产并经相关部门确认后给予一次性奖励，具

体标准为：对单个项目实际投资额度在 2000万元以上至 5000

万元（含）的，奖励引资人 5 万元。投资额度超过 5000 万元

的，投资每增加 1000 万元，增加奖励 5 万元。单个项目的奖

励累计不超过 100 万元。

第十条 外资奖励

对在我县投资且当年实际利用外资 2000 万美元（含）以

上的新项目（金融业及金融业项目除外），除享受省、州政策

支持外，县级财政按其当年实际利用外资金额 0.5%的比例

（按实时利率折合人民币）予以奖励，最高奖励不超过 500

万元人民币。

四、融资扶持

第十一条 县人民政府协调各金融机构，按照信贷政策，

积极为企业提供信贷支持，在贷款条件、利率、期限等方面给予

优惠。



— 28 —

五、其他事项

第十二条 弄虚作假、骗取资金的除依法追缴非法所得，

还将根据涉嫌违法问题线索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第十三条 属我县急需引进的重大项目、高科技项目和

高新技术产业项目，县人民政府采取一企一策、一事一议的

方式，在项目建设等方面给予扶持和服务。

第十四条 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奖励：

（一）有不良信用记录的；

（二）未依法纳税的；

（三）发生较大及以上安全生产事故或年内累计发生 2

次以上一般安全生产事故的；

（四）环保排污不达标的；

（五）拖欠农民工工资的；

（六）有违法违纪生产行为的。

第十五条 本实施办法由马关县人民政府授权马关县

投资促进局负责解释。在施行过程中本办法若与国家法律、

法规和上级相关政策规定相冲突，以国家法律、法规和上级

相关政策具体规定为准。

政策依据：马政办发〔2021〕66 号 马关县人民政府办公

室关于印发《马关县招商引资奖励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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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马关县促进限额以上商贸企业发展
奖励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充分发挥限额以上商贸企业在商贸流通业中的

示范引领和支撑带动作用，调动各乡镇（场）、有关部门培育发

展限额以上商贸企业的积极性，鼓励县内商贸企业和个体经营户

做强做大，加快推进全县商贸经济上台阶、上水平、上规模，促

进全县商贸经济不断繁荣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持续增长，特制

定本办法。

第二条 根据现行国家统计制度规定，限额以上商贸企业的

标准为：批发企业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零售企业

年主营业务收入 500万元及以上；住宿餐饮企业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 万元及以上。

第二章 奖励范围和条件

第三条 本办法奖励范围为：限额以上商贸企业和个体工商

户及其统计人员。

第四条 奖励条件

（一）限额以上商贸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必须在马关县工商部

门登记注册，合法经营，无安全生产责任事故和违法行为；企业

财务管理规范，并按时向县经外、统计等相关部门报送相应报表；

新增限额以上商贸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必须连续经营 3 个月以上。

（二）限额以上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统计人员必须服从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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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等部门的业务指导，统计基础工作规范，上报数据全面、及

时、准确。

第三章 奖励办法及扶持政策

第五条 对限额以上商贸企业（个体经营户）的奖励

（一）自 2014 年起，对当年被批准认定为新增限额以上商

贸企业（个体经营户）的，给予一次性奖励。奖励标准为：

1．新纳限为零售、住宿餐饮商贸企业的每户一次性奖励

20000 元，并免费给予企业购置联网直报设备；个体经营户每户

一次性奖励 5000 元，并免费给予企业购置联网直报设备。

2．新纳限为批发商贸企业的每户一次性奖励 30000 元，并

免费给予企业购置联网直报设备；个体经营户每户一次性奖励

10000 元，并免费给予企业购置联网直报设备。

（二）由限额以上商贸个体经营户转为限额以上商贸企业法

人的，一次性奖励 20000元，并免费给予企业购置联网直报设备。

（三）鼓励原有限额以上商贸企业发展壮大，当年主营业务

收入比上年增长 20%以上的限额以上商贸企业，批发、零售业一

次性奖励 10000 元；住宿、餐饮业一次性奖励 5000 元。

（四）鼓励工业企业创办限上商贸流通企业，对县内工业企

业将营销、服务部门单独设立为限额以上法人企业的，享受同等

待遇；鼓励个体企业（工商户）通过多种形式组建限额以上商贸

流通企业，创新商贸企业组建形式，通过专业合作社、企业联盟、

股份合作、连锁经营等各种形式，将餐饮、住宿、交通运输等行

业中的个体企业（工商户）合作组建为限额以上商贸流通企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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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同等待遇。

（五）县级有关部门要积极争取省、州有关扶持限额以上商

贸企业发展的有关项目和政策，并及时落实到位。

（六）优先推荐限额以上商贸企业参加各类展洽推荐活动。

第六条 对限额以上统计人员的奖励

纳入限额以上统计的商贸企业的统计人员，其统计报表报送

率、及时率、准确率和基础性工作等方面达到要求，每年年底经

县统计部门考核为合格以上等次的，每月奖励 100元，年终一次

性兑现。

第四章 申报程序

第七条 县经外局、统计局具体负责组织限额以上商贸企业

和个体工商户的申报工作。由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填写新开业批发

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企业申报书（仅限新开业企业填写），

提交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税务登记证复印件、组织机构代码证

复印件、试填的连续 3 个月（至申报期止）的统计报表等申报材

料报县统计局，由县统计局会同县经外局按程序报批，其限额以

上商贸企业认定以上级统计部门批复为准。

第八条 已列入统计名录库，当年主营业务收入比上年增长

20%以上的限额以上商贸企业，由企业提供相关部门认定的年度

主营业务收入等统计数据，由县经外局会同统计局审核后报县人

民政府审定。

政策依据：马政发〔2014〕89 号马关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马关县促进限额以上商贸企业发展奖励办法（试行）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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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文山州关于进一步扶持
农业龙头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

为进一步发展壮大文山州农业龙头企业，助推脱贫攻坚和乡

村振兴，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目标，结合文山实际，提出如下

实施意见。

一、农业龙头企业发展的政策扶持

（一）加大财政资金扶持力度。积极争取中央和省农业产业

发展资金支持，对各级用于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的财政资金进行

有效整合，形成共同扶持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合力，力争全州每年

用于农业产业发展资金实现逐年增长，重点对主导产业、优势产

业进行扶持。要优化和调整支出结构，不断增加对农业产业化的

投入，创新扶持方式，采取补助、贴息、奖励、参股等多种方式，

加大对农业龙头企业的扶持。引导和吸引金融资本、民间资本以

及外资支持农业龙头企业加快发展。

（二）落实税收扶持政策。对农业生产者销售的自产农产品

免征增值税；对从事生产销售和批发、零售有机肥产品的纳税人

免征增值税；对从事蔬菜批发、零售的纳税人销售的蔬菜免征增

值税。购进农产品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购进用于生产销售或委托

加工 13%税率货物的农产品，企业按照 10%的扣除率计算增值

税进项税额。涉农企业从事农、林、牧、渔业项目的所得，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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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征、减征企业所得税。农产品批发市场、农贸市场免征城镇土

地使用税、房产税。

（三）落实用地优先政策。国家级或省级农业龙头企业永久

性建设项目优先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优先审批。州级农业龙头企

业涉及农业生产优先使用设施农用地政策保障，但永久性建设项

目用地需按建设项目用地审批程序办理用地手续。

（四）落实收费优惠政策。对各种资本投资农产品加工项目，

所办手续由农业龙头企业所在地行政服务中心实行“一站式”服

务，免费全程代理。农业龙头企业投资农产品加工项目，经考核

认定，一次性固定资产投资 1000 万元以上的，按规定减免相关

行政事业性收费。优先考虑安排专项资金以贷款贴息或者拨款补

助方式用于农业龙头企业完善环保设施建设和污染治理。农业龙

头企业生产用水和自有原料基地种植业、养殖业用水，由所在地

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做好供水服务工作。对州级以上农

业龙头企业对其新增生产用电量电价在现行基础上每千瓦时降

低 0.1 元。农业、林业培育和种植业、畜牧业、渔业生产用电，

农业服务中的农产品初加工用电、农产品冷链物流的冷库均执行

农业生产用电价格。

（五）减轻农业龙头企业负担。对农业龙头企业符合条件的

固定资产，按照规定缩短折旧年限或者采取加速折旧的方法计提

折旧。对暂时遇到经营困难的农业龙头企业，可按国家和省有关

规定，缓缴除基本医疗保险之外的社会保险费，缓缴期限最长不

超过 6 个月。免除农业龙头企业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检验费，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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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器检测费减免 30%，免收计量器具强制核定费。

（六）鼓励培养和引进人才。创新人才引进、培养机制，采

取“送出去、引进来”的方式，努力创造更好的条件，积极引进和

培养符合特色产业发展的高层次急需人才、紧缺人才、专门人才，

支持农业龙头企业与普通高校、科研院所、高职院校开展人才培

养合作，有针对性地培养农业实用人才。加大现代远程教育、职

业农民教育等各类培训资源的整合和扶持力度，依托各类龙头企

业和专业合作组织，完善农村实用型人才教育培训体系。对在发

展农业产业化经营中做出较大贡献、取得突出成绩的优秀人才，

可按有关规定申报同级人民政府给予通报表扬和表彰鼓励。

（七）优化发展环境政策。各级政府、各部门要牢固树立扶

持农业产业化就是扶持农业、扶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就是扶持

农民的观念，创新体制机制，创优发展环境。根据土地流转政策，

积极主动协助农业龙头企业做好项目区土地流转。农业龙头企业

需要进行基础设施配套建设的，在项目资金安排上给予优先支

持。落实国家各项惠农强农富农政策，优先安排农业龙头企业阳

光工程培训项目、测土配方施肥项目、农机购置补贴项目等。优

先帮助农业龙头企业推广农业标准化生产技术，在农业信息服

务、农作物病虫害防治、动物疫病防治、农产品标准化生产与认

证等方面给予指导和服务，协助申报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

有机食品产地认定和产品认证。积极帮助农业龙头企业做好项目

规划设计、项目申报工作，对符合优势特色产业发展规划的基地

建设项目优先审批，对以农业优势特色资源为原料的加工项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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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项目优先核准。对农业龙头企业出口的农产品，严格执行国

家规定的出口退税率，按照《出口退（免）税企业分类管理办法》

规定的分类出口企业出口退税的时限要求及时办理出口退税。落

实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政策，要优先安排农业龙头企业大

宗农产品和种子等农业生产资料运输。

（八）切实推进招商引资。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

和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招商引资工作，进一步建设和完善

农业产业化项目库，扩大招商引资领域。通过业主招商、委托招

商、以商引商等形式招商引资，定责定向引进国内外知名企业，

带动文山州优势农业产业走高端品牌强农之路。力争引进一批国

内知名 500 强大企业、大集团参与文山州蔬菜、水果、茶叶、生

物制药、蔗糖、花卉、木本油料、畜牧等重点产业的开发，争取

每个重点产业都有一个州级以上龙头企业带动。对重点招商引资

项目，实行投资审批代办服务制度，简化审批程序，实行重点挂

牌督办。

（九）建立激励机制。从 2020 年起，由州级财政统筹安排

资金对农业龙头企业新增种植、养殖、加工、冷链物流等固定资

产性投资 0.1 亿元—0.3 亿元、0.3 亿元—0.6 亿元、0.6 亿元—1

亿元、1 亿元以上—5 亿元以内的（对于超 5 亿元的企业由州按

照《云南省培育绿色食品产业龙头企业鼓励投资办法（试行）》

向省推荐申报奖补），分别按 20 万元、30万元、50 万元、100

万元给予一次性奖补；对获得国家级、省级、州级农业龙头企业，

分别按 20 万元、10 万元、5 万元给予一次性奖励。具体奖励政

http://news.9ask.cn/zsy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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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由州农业农村局会同州财政局制定。

政策依据：文山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文山州关于进

一步扶持农业龙头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的通知(文政办发

〔2019〕19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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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文山州推进农产品“三品一标”认证及
管理工作实施意见（摘抄）

对获得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认证，并在生产

经营中使用标志标识的企业，每个获证产品奖励 3 万元；一个申

报主体最高奖励 30 万元。对获得农业农村部农产品地理标志登

记，并有使用该农产品地理标志标识的生产企业，对农产品地理

标志标识登记申请单位一次性奖励 10万元。

以上奖励由各县（市）农业农村局统一申报，申报主体须提

供获得的认证证书、营业执照、社会团体登记证件、法人身份证

复印件、产品包装标签等，于次年 1 月前向州农业农村局提出奖

励申请，州农业农村局审核后上报州政府审批，由州政府给予资

金奖励。

政策依据：文山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文山州推进农

产品“三品一标”认证及管理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文政办发

〔2019〕18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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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文山州农业产业化州级以上重点龙头企业
一次性奖励申报指南

根据《文山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文山州关于进一步

扶持农业龙头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的通知》（文政办发〔2019〕

190 号）文件要求，为进一步明确农业产业化国家级、省级、州

级重点龙头企业一次性奖励申报事项，特制定本指南。

一、奖励对象

在文山州境内注册登记的，当年新认定、当年监测合格的农

业产业化经营国家级、省级、州级重点龙头企业。

二、奖励标准

对当年新认定、当年监测合格的农业产业化经营国家级、省

级、州级重点龙头企业，分别按 20 万元、10 万元、5 万元给予

一次性奖励。本政策已经奖励过的同一层级农业龙头企业不重复

奖励。

三、申报材料

（一）申报请示。内容包括企业基本情况，基地、加工、营

销情况，企业在产业发展和带动农户方面的贡献，申请奖励的层

级。申请文件需法定代表人签字、加盖公章。

（二）承诺书。经企业法定代表人签字盖章的对所提供资料

真实性、合法性负责的承诺书（格式见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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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关表格。《文山州农业产业化州级以上重点龙头企

业一次性奖励申请表》（见附件 2）。

四、申报时间

原则上在完成当年国家级、省级、州级龙头企业新认定、监

测工作后，统一组织本奖励的申报。

五、申报程序

（一）县级受理和初审。符合申报条件的企业，按照第三条

申报材料的要求向县农业农村局提交纸质申报材料（一式四份）。

县农业农村局受理企业的申报材料后，会同县财政局共同审核申

报材料并提出意见，以文件形式将企业申报材料上报到州。

（二）州级部门审核。州农业农村局会同州财政局，对企业

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对拟奖励的企业在州政务网进行公示后给予奖励。

六、资金拨付

州财政局对审核合格且公示无异议的企业，将奖励资金直接

拨付至相关企业，并在下达资金后及时将办理结果进行公开。公

开内容包括奖励企业名称、奖励企业层级、奖励金额、审核机构

名称等。

七、附则

（一）本指南由州农业农村局和州财政局负责解释。

（二）本指南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政策依据:文农联发〔2020〕30 号 文山州农业农村局 文山

州财政局关于印发《文山州农业产业化州级以上重点龙头企业一

次性奖励申报指南》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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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文山州农业龙头企业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奖补资金申报指南

根据《文山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文山州关于进一步

扶持农业龙头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的通知》（文政办发〔2019〕

190 号）文件要求，为细化龙头企业投资奖补政策，特制定本指

南。

一、支持对象

在文山州境内依法登记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实行独立

核算，投资项目从事中药材、蔬菜、水果、花卉、畜牧、食用菌

等重点产业，符合绿色有机农产品、食品发展方向的企业。

二、支持范围

（一）种植。企业从事绿色有机农产品种植，新增高标准基

地建设、科研及环保设施投入、与生产经营有关的设备设施等形

成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土地）投资。

（二）养殖。企业从事猪、牛、羊、鸡等养殖业，新增基地

基础设施建设，圈舍及生产管理用房建设，科研及治污设施、与

生产经营有关的设备设施等形成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土地）

投资。

（三）加工。企业从事绿色食品生产加工，新增厂房等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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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生产设备设施、技术改造设备设施及科研、环保、质量控制

设备设施投入等形成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土地）投资。

（四）冷链物流。企业从事农产品冷链物流，购置专业化及

节能环保冷链运输车辆、冷藏集装箱、全程温湿度监控设备、低

温保温容器等冷链运输设备，以及在绿色食品主产区、区域性集

散地新建或改造升级适应市场需求的冷藏库、产地冷库、流通型

冷库等冷链生产设施所形成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土地）投资。

三、支持标准

对企业新增符合支持范围的资产性投资，投资金额 0.1 亿元

—0.3 亿元、0.3 亿元—0.6 亿元、0.6 亿元—1 亿元、1 亿元以上

—5 亿元以内的，分别按 20 万元、30 万元、50 万元、100 万元

给予一次性奖补。对符合《云南省培育绿色食品产业龙头企业鼓

励投资办法（试行）》及相关补充通知申报条件的，积极向省级

申报奖补资金，州级不叠加奖励。

四、支持方式

州级财政奖补资金，采取先建后补的方式，对 2020 年 1 月

1 日起累计计算不超过 2 年的新增资产性实际投资（已获得过财

政奖补的项目资产性投资不计入新增奖补基数），按上述奖补标

准计算奖补资金。

五、申报条件

（一）企业申报的项目符合我州种植、养殖、加工规划布局，

且手续完备、资金来源落实，已开工建设或投产使用。

（二）企业经营行为合法合规，财务管理制度健全，税务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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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 A、B、M 级，在质量安全、环境保护、金融监管等方面无不

良记录。

（三）企业具备绿色、有机农产品、食品生产经营条件和能

力。

（四）企业申请的项目符合资金支持范围，申请企业与资金

使用企业必须一致。

（五）获得州级财政奖补资金的企业，企业注册地和项目建

设地（其中之一）自奖补资金拨付后 5 年内发生变更的，收回奖

补资金。

（六）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企业，其申报不予受理：

1．项目无合法性批准文件、无合法用地手续、项目未开工

或开工项目停建、缓建的。

2．近年发生过重大涉税违法行为、重大污染事故、重大产

品质量事件等。

六、申报材料

（一）申报请示。内容包括项目单位基本情况、项目运营情

况、项目总投资、种植养殖或加工产品规模、经济效益、社会效

益等。申请文件需法定代表人签字、加盖公章。

（二）承诺书。经项目单位法定代表人签字盖章的对所提供

资料真实性、合法性负责的承诺书（格式见附件 1）。

（三）有关证件。企业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

码证副本复印件或多证合一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生产许可证

复印件；产品认证证书复印件；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复印件；



— 43 —

各种荣誉证书复印件。

（四）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或建设方案。企业投资项目核准

或备案文件，或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文件，以及国土、

规划、环保等相关部门审批文件。

（五）财务审计报告。由第三方出具的申报企业近三年的财

务审计报告、企业新增资产性投资的专项审计报告原件。

（六）有关表格。《文山州农业龙头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奖补

项目企业基本情况表》《文山州农业龙头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奖补

项目基本情况表》《文山州农业龙头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奖补项目

投资构成情况表》《文山州农业龙头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奖补项目

绩效目标表》《文山州农业龙头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奖补项目专家

审核意见表》《文山州农业龙头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奖补项目审批

表》（见附件 2、3、4、5、6、7）。

七、申报时间

每年的 9 月 1 日至 9 月 30日进行申报。

八、申报程序

（一）县级受理和审核。符合申报条件的企业，按照第六条

申报材料的要求向县农业农村局提交纸质申报材料（一式四份）。

县农业农村局受理企业的申报材料后，会同县财政局，牵头组建

由相关部门人员参与的审核专家组，对项目的合法性、合规性、

真实性和资料的完整性进行审核、实地查验，并将审核意见在政

务网、企业所在乡镇政府进行公示后，提出最终审核和报送意见，

10 月 31日前将纸质申报材料一式 2 份上报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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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州级部门确认。州农业农村局、州财政局收到县级申

报材料后，原则上不再组织专家审核，但对可疑的项目将进行抽

查，若有必要，还将实地抽查。对拟支持企业（项目）的审核意

见、审核结果（包括企业名称、项目名称、项目建设地点、拟符

合奖补新增投资金额、拟审核同意补助资金等）进行公示，公示

期不少于 5 天。

九、资金拨付

州财政局对公示无异议的项目，在年度预算审批后的 5 个工

作日内将奖补资金直接拨付至相关企业，并在下达资金后的 5 个

工作日内，将办理结果进行公开，公开内容包括奖补单位、项目

名称、企业新增投资额、奖补金额、审核机构名称、绩效目标等。

十、绩效跟踪

（一）州、县农业农村局要做好项目跟踪服务工作，协助企

业解决项目建设和生产经营中的问题，并加强信息宣传和报道。

（二）年度终了两个月内，县级农业农村局、财政局要组织

本奖补政策支持的企业按要求做好项目资金绩效评价工作，向报

州农业农村局、州财政局报送绩效评价材料。

十一、附则

（一）本指南由州农业农村局和州财政局负责解释。

（二）本指南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政策依据：文农联发〔2020〕29号 文山州农业农村局 文

山州财政局关于印发《文山州农业龙头企业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奖

补资金申报指南》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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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文山州农业产业化经营州级重点龙头企业
认定和监测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文山州农业产业化经营州级重点龙

头企业（以下简称“州级重点龙头企业”）的认定和监测管理，引

导龙头企业遵规守法、提质增效、树立样板，充分发挥龙头带动

作用，根据《云南省农业产业化经营与农产品加工省级重点龙头

企业认定和运行监测管理办法的通知》（云农（产加）字〔2009〕

1 号）和《中共文山州委 文山州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农业产

业化发展扶持农业龙头企业的实施意见》（文发〔2011〕8 号）

精神，结合我州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州级重点龙头企业的申报认定和监

测管理。

第三条 州级重点龙头企业是指以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

为主业，与农户或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其他农业经营主体建立有合

作机制，在组织形式、资产规模、经济效益、带动能力、质量环

保、社会信用等方面达到规定标准并经文山州农业产业化经营领

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认定的企业。

第四条 对州级重点龙头企业的认定和监测管理，要遵循市

场经济规律，引进竞争淘汰机制，发挥中介组织和专家作用，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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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不干预企业经营自主权。

第二章 申 报

第五条 申报州级重点龙头企业应符合以下基本标准：

1．组织形式。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注册登记 2 年以上、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取得生产经营许可、以农产品生产、加工、

流通为主业的各类性质的企业。

2．资产规模。企业资产总额 1200 万元以上，固定资产 600

万元以上，资产负债率低于 70%。

3．经济效益。企业主营业务须为农产品的生产、加工、流

通，且这部分营业收入占企业全部营业收入的 60%以上。年主营

业务收入 1000 万元以上，利润总额 100 万元以上，农产品产销

率 90%以上。

4．带动能力。企业通过与农户、农民合作社或村组订立农

产品购销合同、订单，或流转土地自建基地等合作方式，直接带

动农户发展生产，实现收入。直接带动农户 300户以上、带动农

户实现收入 100 万元以上，通过上述合作方式所获得的农产品占

企业所需原料总量或所销售货物总量的 60%以上。

5．质量环保。企业生产经营或产品通过无公害农产品、绿

色产品、有机产品认证，或 GMP、SC 认证；企业质量管理通过

ISO 族系认证；企业商标获知名以上商标认定；企业产品获云南

省名牌产品、云南名牌农产品或中国名牌产品认定；企业生产经

营对环境的影响，应符合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要求。

6．社会信用。企业遵守国家的金融政策，银行信用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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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税法，履行纳税人义务，无欠税和其他涉税违法行为；遵守

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律、法规，无拖欠职工工资和各种社会保

险费。

7．申报企业原则上是农业产业化县级重点龙头企业。

第六条 申报材料。申报材料采取企业提供、主管部门集中

查询两种方式。其中，企业应如实提供的申报材料为：

1．有关证照、证书。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生产（经

营）许可证（含 SC 证书）复印件；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

有机食品、GMP 证书复印件；ISO 族系证书复印件；普通商标、

知名商标、著名商标、驰名商标核准、认定文件复印件；产品质

量检验、检疫报告复印件；云南省名牌产品、云南名牌农产品、

中国名牌产品认定证书复印件；各种荣誉证书复印件。

2．财务审计报告。须提供有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

计报告原件，审计报告应能通过云南省注册会计师协会网站验证

（网址：www.ynicpa.org），其中资产总额、负债总额、营业收入

要验证相符。

3．银行信用报告。企业的银行信用情况，由企业向县人民

银行征信中心查询后出具信用报告。

4．已审批的环境影响登记报告书（表）、项目竣工环保验收

文件等复印件。

5．企业承诺书。企业承诺对上述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由州产业化办集中向有关单位查询的证明材料为：

1．守法经营情况。企业近二年内有无违法经营、欺诈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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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情况，由州工商局集中出具证明。

2．涉税情况。企业近二年内有无涉税违法行为及整改情况、

有无欠税及整改情况，分别由州国税局、州地税局集中出具证明。

3．环保情况。企业近二年内生产经营是否存在环境违法行

为及整改情况，由州环保局集中出具证明。

4．劳动和社会保险情况。企业近二年内有无拖欠职工工资

和社会保险费，由州人社局集中出具证明。

5．安全生产情况。企业近二年内有无违法生产和是否发生

安全生产责任事故，由州安监局集中出具证明。

6．农产品质量情况。企业近二年内有无发生农产品质量事

件及整改情况，由县农科局（农产品质量检测）或其他法定监管

部门集中出具书面证明。

7．带动农户等情况。企业主营业务是否为农产品、企业带

动农户的方式、数量、收入以及通过合作方式获得的农产品数量、

企业农产品产销率等情况，由县农经部门集中出具证明。

第七条 申报程序。

1．申报企业向所在地的县（市）农业产业化工作主管部门

提出申请。

2．各县（市）农业产业化工作主管部门对企业申报材料的

真实性、完整性进行审核。

3．各县（市）农业产业化工作主管部门采取联席会议、书

面征求意见等方式，形成审核推荐意见，报经县（市）人民政府

同意后，行文向州产业化办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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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州属企业的申报按属地管理原则，由企业向县（市）农

业产业化工作主管部门申报。

第三章 认 定

第八条 州级重点龙头企业的认定原则上每年开展一次。

第九条 认定程序。

1．初审。州产业化办负责对各县（市）推荐的企业按本办

法第五条、第六条、第十三条的规定进行初审，并依据第十四条

的规定进行评分。原则上对于资料齐全且评分在 80分以上（含

80 分）的提交领导小组会议评审。

2．评审。州产业化办在完成初审后，牵头组织成员单位，

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对基本符合申报条件的企业进行审查并提出

意见；对于拟认定的企业，经公示并报州政府审定后，由领导小

组发文公布，并向企业颁发证书。

第十条 经公布的州级重点龙头企业，将按照有关政策优先

给予扶持，并列入向省推荐为云南省农业产业化经营省级重点龙

头企业的后备名单。

第四章 动态监测

第十一条 对州级重点龙头企业实行动态管理，建立竞争和

淘汰机制，做到可进可出。

第十二条 监测办法。

1．监测对象。自公布之日起满三年的州级重点龙头企业。

2．监测材料。包括监测申请和参照本办法第六条所要求的

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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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监测标准。按照本办法第五条、第六条、第十三条的申

报标准、要求进行监测。

4．监测意见。按第十四条量化评分后进行评价。监测意见

分合格、整改、取消资格三种，其中量化评分在 80分以上（含

80 分）的为合格，70 至 79分为整改，70 分以下为取消资格。

对于合格企业，由领导小组颁发证书，继续享受相关优惠政

策。对于整改企业，整改期限为一年，整改期间继续享受州级重

点龙头企业的相关政策，整改到期后进行第二次监测，若第二次

监测仍不合格者，取消其州级重点龙头企业资格。对于取消资格

企业，不再享受州级重点龙头企业的相关优惠政策，若该企业同

属省级重点龙头企业，州产业化办还将建议省取消其资格。

5．监测程序。监测对象主动向县（市）农业产业化工作主

管部门提出运行评价申请并提供相关材料，县（市）农业产业化

工作主管部门对辖区内纳入当年监测的企业所报材料进行核查

后，提出监测意见上报州产业化办；州产业化办对各县（市）农

业产业化工作主管部门报送的材料进行初审和评分，提出监测意

见上报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对州产业化办提出的监测意见予以审

定并行文公布。

第十三条 在认定和监测过程中，企业有以下情形之一的，

不予认定或取消州级龙头企业资格：

1．企业破产、关闭或不按时报送监测材料的；

2．企业财务数据造假，已被有关机构、部门查处的；

3．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发生产品质量事件、生产安全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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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及环保事故等，已被行政、司法机关查处的；

4．企业存在违法经营、欺诈、偷逃税款、骗取出口退税、

虚开增值税发票等违法行为，已被行政、司法机关查处的。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四条 州级重点龙头企业企业认定、监测评分采用定量

评分和定性评分，量化评分标准见附件 1，量化评分模板见附件

2。

第十五条 新认定、监测合格的州级龙头企业，有效期为三

年，以行文公布名单的日期起算。

第十六条 申报州级重点龙头企业的企业，应按要求如实提

供有关材料，不得弄虚作假。如果存在舞弊行为，一经查实，对

已经认定的企业取消其州级重点龙头企业资格和其享受的相关

优惠政策；未经认定的企业取消其申报资格，三年内不得再行申

报。

第十七条 对在认定、监测过程中不能坚持公开、公平、公

正原则，存在徇私舞弊行为者，一经查实，按照有关法纪予以严

肃查处。

第十八条 州级重点龙头企业因更改企业名称，需要对其称

号予以重新确认的，企业应出具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变更后的营业

执照或已批准的更名申请材料，由所在县（市）农业产业化工作

主管部门提出审查意见，报州产业化办予以更名。

第十九条 各县（市）农业产业化工作主管部门可根据本办

法，制定或修订本区域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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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州农业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 2017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2 年 9 月 30日。

附件：1．文山州农业产业化经营州级重点龙头企业量化评分标

准

2．文山州农业产业化经营州级重点龙头企业认定和监测

评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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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文山州农业产业化经营州级重点龙头企业
量化评分标准

文山州农业产业化经营州级重点龙头企业定量评分、定性评

分标准如下：

一、定量评分

对第五条规定的基本标准中可用数字进行描述的指标，采用

定量评分。包括资产总额、固定资产、资产负债率、主营业务收

入、利润总额、产销率、农产品合作方式获得量、直接带动农户

数、直接带动农户实现收入等 9 个指标。

1．资产总额，指会计报表中的资产总计。资产总计在 1200

万元至 1799 万元的，分值 7 分；1800 万元至 2499 万元的，分

值 8 分；2500 万元以上的，分值 9 分。

2．固定资产，指会计报表中的固定资产原值。固定资产合

计在 600 万元至 999万元的，分值 5 分；1000 万元至 1399 万元

的，分值 6 分；1400 万元以上的，分值 7 分。

3．资产负债率，指会计报表中的负债合计与资产总计的比

率。资产负债率在 61%至 70%的，分值 3 分；60%以下的，分值

4 分。

4．主营业务收入，指会计报表中的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

务收入在 1000 万元至 1499 万元的，分值 7 分；1500 万元至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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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的，分值 8 分；2000 万元以上的，分值 9 分。

5．利润总额，指会计报表中的利润总额。利润总额在 100

万元至 199 万元的，分值 7 分；200万元至 299 万元的，分值 8

分，300万元以上的，分值 9 分。

6．产销率，指报告期所生产产品的销售情况，可用营业收

入除以产值计算得出。产销率达 90%以上，分值 2 分。

7．农产品合作方式获得量，指企业与农户、农民合作社或

村组通过订立农产品购销合同、订单，或流转土地自建基地等合

作方式下获得的农产品数量占企业全部农产品的比重。农产品合

作方式获得量 60%至 69%的，分值 4 分；70%至 79%的，分值 5

分；80%以上的，分值 6 分。

8．直接带动农户数，指企业与农户、农民合作社或村组通

过订立农产品购销合同、订单，或流转土地自建基地等合作方式

下带动的农户数量。直接带动农户数 300户至 399 户的，分值 5

分；400户至 499户的，分值 6分；500户以上的，分值 7分。

9．直接带动农户实现收入，指企业与农户、农民合作社或

村组通过订立农产品购销合同、订单，或流转土地自建基地等合

作方式下带动农户实现的收入。直接带动农户实现收入 100 万元

至 199万元的，分值 5 分；200 万元至 299万元的，分值 6 分；

300 万元以上的，分值 7 分。

二、定性评分

对第五条规定的基本标准中不可用数字进行描述的指标，采

用定性评分。包括生产认证、管理体系认证、商标等级、名牌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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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认定、环境保护、银行信用记录、无欠税、无拖欠职工工资、

无拖欠社会保险费等 9 个指标。

1．生产认证，指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产品、GMP、

SC 认证。要求获其中一项认证即可，分值 4 分。

2．管理体系认证，指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ISO14001环

境管理体系、OHSAS18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等各种经 ISO

组织编制审核实践的通用标准认证，要求获其中一个认证即可，

分值 4 分。

3．商标等级，商标根据知名度分普通商标、知名商标、著

名商标、驰名商标，分值分别为 1、2、3、4 分，按最高等级计

分。

4．名牌产品认定，指经营产品获得云南名牌产品、云南名

牌农产品、中国名牌产品认定的情况。要求获其中一个即可，分

值 4 分。

5．环境保护，按照《环保法》规定，企业对环境质量负主

体责任，由企业委托有资质的中介机构对企业的种植、养殖及其

加工生产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分析、预测和评估，提出预

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进行跟踪监测的方法与

制度。企业应根据建设项目对环境的影响程度，进行环境影响登

记表备案，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并报经有审批权限的环

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完成验收，无其他环境违法行为，分

值 4 分。

6．银行信用记录，指近二年内的银行信用记录情况。对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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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报告无不良记录的，分值 4 分。

7．无欠税，考核企业是否按时纳税、无拖欠税款的情况。

无国税部门管理税种欠税的，分值 4 分，无地税部门管理税种欠

税的，分值 4 分。

8．无拖欠职工工资，考核企业按时、足额发放职工工资情

况。分值 4 分。

9．无拖欠社会保险，考核企业按时缴纳养老保险、医疗保

险、工伤保险、生育保育和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险费情况。每个保

险 0.8 分，共 4 分。

政策依据：文山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文山州农业产业

化经营州级重点龙头企业认定和监测管理办法的通知（文政办发

〔2017〕250 号）


